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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申请（第二批） 

填报说明 

 

根据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试行开展对美加征关

税商品排除工作的公告》（税委会公告〔2019〕2号），国务

院关税税则委员会（以下称税委会）已启动对美加征关税商

品排除工作，根据我国利益相关方的申请，将部分符合条件

的商品排除出对美加征关税范围，采取暂不加征关税、具备

退还税款条件的退还已加征关税税款等排除措施。现将排除

申请（第二批）的填报事项说明如下。 

一、申请主体 

申请主体为申请排除商品的利益相关方，包括从事相关

商品进口、生产或使用的在华企业或其行业协（商）会。鼓

励行业协（商）会汇总其会员需求,代表其会员提出申请。 

二、可申请排除的范围 

可申请排除的范围为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对

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（第二批）加征关税的公告》

（税委会公告〔2018〕6 号）所附的附件 1-4 商品（以下统

称第二批商品），不包括汽车及零部件等已停止或已暂停

加征关税的商品，见附件 1。 

三、申请程序和填报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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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主体应通过财政部关税政策研究中心网站

https://gszx.mof.gov.cn,按要求填报并提交排除申请

（以下称申报）。申请主体可参照排除申报系统操作指南

（见附件 2、3）进行填报。 

（一）申请时间。 

申请主体可在 2019 年 9 月 2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8 日

期间登录申报系统，填报并提交第二批排除申请。 

（二）填写申请主体信息。 

申请主体应填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主营业务范围等

基本信息。 

（三）填报排除申请。 

申请排除一个税则号列（以下称税号，8 位，下同）商

品填报一份表格。申请排除多个税号商品的，每个税号商

品分别填报一份表格。同一个税号商品，企业已经向行业

协（商）会提交信息，且已由行业协（商）会汇总填报的，

企业不能重复填报。 

申请主体在注册登录后应填报如下信息： 

1.商品基本信息： 

（1）申请排除的商品。 

（2）所属税号。 

（3）商品用途。 

2.企业近 3年进口情况： 

（4）2017年进口该商品总数量和总金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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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2017年从美国进口该商品的数量、金额。 

（6）2017 年从其他国家、地区（可填进口金额前 5 位）

进口该商品的数量、金额。 

（7）2018年进口该商品总数量和总金额。 

（8）2018年从美国进口该商品的数量、金额。 

（9）2018 年从其他国家、地区（可填进口金额前 5 位）

进口该商品的数量、金额。 

（10）2018 年进口金额前 5 位的报关单，如本年度报

关单不足 5份，按实际单数上传。 

（11）2019年进口该商品总数量和总金额。 

（12）2019年从美国进口该商品的数量、金额。 

（13）2019 年从其他国家、地区（可填进口金额前 5

位）进口该商品的数量、金额。 

（14）2019 年进口金额前 5 位的报关单，如本年度报

关单不足 5份，按实际单数上传。 

3.企业影响： 

（15）至 2019年 6月 30日已缴纳的加征关税税额。 

（16）加征关税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（人均工资、

税前利润、生产成本为选填项）。 

（17）企业在行业内的代表性（选填项，如填写，需

提供相应说明材料）。 

4.排除理由： 

（18）申请排除商品的可替代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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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9）以事实和数据说明申请排除理由。 

（四）填报状态。 

申请主体填报过程中，存在以下五种状态： 

1.已创建：开始进行填报，但信息填报不完整； 

2.待提交：信息填报完毕，未提交审核； 

3.预审中：信息填报已提交审核，正在进行预审； 

4.预审退回：信息填报未通过预审，请参考退回理由

进行修改，重新提交； 

5.预审通过：信息填报已通过预审，等待进一步审核。 

申请主体提交排除申请后申报系统显示“预审中”。

申请主体自提交排除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后，可登录申

报系统查询申报状态。申请通过预审的，申报系统显示

“预审通过”，申请主体不可再修改填报信息；申请未通

过预审的，申报系统显示“预审退回”，并列明退回理由，

申请主体可在申请时间内参考退回理由修改填报信息。申

请主体提交排除申请后，应及时查询预审结果，以避免因

系统拥堵或预审退回等原因错失申请机会。 

（五）查询排除清单。 

税委会将组织对有效申请逐一进行审核，按程序制定、

公布排除清单。申请主体可登录申报系统查询排除清单。 

四、法律责任 

申请主体应对填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经核查发现填

报虚假信息的，对相关申请主体所填报排除申请将不予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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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。申请主体填报信息仅限于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

使用，未经申请主体同意不会向第三方公开，但应政府要

求、法律政策需要等原因除外。 

五、咨询解答 

申请主体在填报过程中，如有疑问，可通过以下电话

咨询。也可参考“第一批商品排除申报常见问题及解答”。 

电话咨询时间为工作日 9:00-11:30，14:00-17:00。 

技术咨询电话：010-82217953。 

业务咨询电话：010-82217308、82217315、82217320。 

填报说明及操作指南将根据需要做必要更新，不再另

行通知。 

 

附件：1.第二批可申请排除商品 

2.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申报系统操作指南（企

业版） 

3.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申报系统操作指南（商

协会版） 


